
律政司成立「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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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律政司今日（二月二日）宣布成立「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」，联同

相关政策局、司法和法律界及法律学院代表，统筹及协调推广法治的认

识及正确理解，全方位加强本港法治教育及培训。  

 

  成立督导委员会是二○二二年《施政报告》中律政司推进的其中一

项重点政策措施。督导委员会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担任主

席，副司长张国钧为副主席，成员由相关政策局局长、司法和法律界及

法律学院代表等组成，就律政司在香港推广法治教育的策略及项目计划

提供意见及协助，并促进政府部门和相关非政府机构就推广法治教育工

作上的协调与合作。督导委员会争取在本月内举行首次会议。  

 

  督导委员会会为律政司即将开展的「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」提供

意见和协助。计划旨在社区不同层面培训相关界别的「培训者」，提升

他们向青少年及普罗大众推广一致和正确法治信息的能力和效益，协助

他们启发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尊重法治，明法守法。计划会配合和

补足现有与法治教育相关的项目，为「培训者」制定培训教材，内容以

法治理念为主轴，涵盖《宪法》、《基本法》、《香港国安法》、香港

普通法制度的主要特点，以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等，协助「培训者」

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和公道持平的观点，在社区层面推广正确的法治信

息。  

 

  林定国说：「要巩固社会各界对法律及司法制度的信心，必须透过

法治教育深耕细作，令市民大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在『一国两制』下，香

港的普通法制度和法治体制。」  

 

  他表示期待与督导委员会成员积极合作，落实「法治教育领袖培训

计划」，并期望「培训者」在下半年走入社区，启动推广法治的工作，

让市民大众加深了解法治的内涵、香港普通法的特质和优势，以及香港

法律制度的重点内容，从而建立对法治的尊重，并自觉成为法治的守护

者，共同说好香港的法治故事。  

 

  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。  

  

完  

2023 年 2 月 2 日（星期四）  



 


